
浙江志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

浙江志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召开2024 年第五次独立董

事专门会议，我们在会议中对公司相关会议议案进行了审查，现发表意见如下：

一、对 《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

全体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2024

年半年度的经营状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我们对本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同意将上述报告对外报出使用。

二、对 《关于公司2024 年半年度审阅报告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

全体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审阅报告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

2024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对本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并同意该审阅报告报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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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署：

1旭海

2024年添月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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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署：

韩家勇

2024年扩月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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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署：

张万利

2024年扩月汐日


